河北邯郸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有限公司羊东矿“2·22”一般其他瞒报事故调查报告

2025年2月22日17时20分许，河北邯郸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有限公司羊东矿（以下简称“羊东矿”）8476采煤工作面发生一起其他事故，1人遇难，直接经济损失295.66万元。事故发生后企业存在瞒报行为。
接到《邯郸市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有限公司羊东矿发生一起生产安全事故的报告》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矿山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生产经营单位瞒报谎报事故行为查处办法》等有关规定，由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河北局（以下简称“河北局”）牵头，会同邯郸市人民政府，组织邯郸市应急管理局、市公安局、市总工会等有关单位，依法组成河北邯郸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有限公司羊东矿“2·22”一般其他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依法对事故开展调查。根据有关规定邀请邯郸市纪委监委介入事故调查。
事故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原则和“四不放过”要求，在邯郸市政府核查结论的基础上，通过调查取证及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经过、原因、人员伤亡、直接经济损失和瞒报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和事故防范措施。
调查认定，这是一起因现场隐患排查不到位、未严格落实作业规程和安全技术措施造成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事故发生后企业存在瞒报行为。
1、 [bookmark: _Toc1368][bookmark: _Toc461869837][bookmark: _Toc421456671][bookmark: _Toc1344393802]事故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11203]（一）事故单位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559375203]1.羊东矿
（1）羊东矿位于邯郸市西南约35km，隶属于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有限公司，国有重点煤矿，井田在邯郸市峰峰矿区和冀南新区境内，走向长约10～12.3km，倾斜宽约4km，面积约31.91km2，现核定生产能力为150万吨/年，主采2#、4#煤层，煤尘具有爆炸性，煤层自燃倾向性为Ⅲ类不易自燃，煤与瓦斯突出矿井，水文地质类型为复杂。
（2）羊东矿证照齐全有效。
（3）安全生产组织机构情况。羊东矿成立了综合办公室、组织人事部、纪监审计部、党群工作部、经营管理部、生产技术部、安全管理部、综采一区、综采二区、综采三区、综掘一区、综掘二区、综掘三区、通风区、抽防区、机电区、皮带区、运输区、制修区、机材科、瓦斯利用车间、经济保卫科、生活科、综合管理部等科室、区队，任命了主要负责人，印发了《安全生产责任制》，明确了各岗位职责。全矿在册职工2821人，井下定员人数单班不超过400人。2025年2月，该矿“五职矿长”配备齐全，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均在有效期内。
[bookmark: OLE_LINK6]（4）综采二区基本情况。综采二区在册126人，其中管技人员11人。事故发生时综采二区采煤一班在8476采煤工作面进行作业，井下跟班为主管技术员申某，党支部书记牛某某值班。2025年2月，分管综采二区矿领导为时任回采副矿长王某某。
[bookmark: _Toc1825266138][bookmark: _Toc159147252]（5）安全生产系统情况。羊东矿开拓方式为立井、斜井、暗斜井多水平开拓，矿井布置羊一副井、羊二南井、羊二北井、羊东副井、佐城风井、霍庄风井、羊东风井共7个立井，羊一主斜井和羊二庄进风井共2个斜井。羊一主斜井用于运输原煤，羊一副井、羊二南井、羊二北井、羊东副井用于提升物料和人员，佐城风井、霍庄风井、羊东风井用于矿井回风。矿井采用混合式通风,通风方法为抽出式。主要大巷为-400m水平和-850m水平大巷，采用蓄电池电机车运输人员、物料。供电系统共引进外部电源23回路，向井下输送电源18回路，带井下变电所9个。井下-110治水泵房、-850m水平泵房和抗灾泵房直排地面，-400m水平泵房通过管路排放至-110水仓，再由-110治水泵房排至地面。人员位置监测系统使用由天地（常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KJ1580J型。
[bookmark: _Toc986662737]采掘布置情况。矿井共划分两个生产水平，分别为-400m水平和-850m水平。2025年2月，采掘生产活动集中在-850m水平，2个生产采区，分别为-850m水平五一采区、五二采区。
事故发生时，矿井有2个采煤工作面，分别是8268采煤工作面、8476采煤工作面；5个掘进工作面，分别为8209运料巷掘进工作面、8209运料巷里段掘进工作面、51中段配电硐室掘进工作面、61轨道下山掘进工作面、8462运料石门掘进工作面。
[bookmark: _Toc579869640]2.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有限公司
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有限公司原为1949年9月成立的峰峰矿务局，2003年7月改制为峰峰集团有限公司，为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属二级公司。2024年3月，原峰峰集团、邯矿集团管理主体合并组建新的峰峰集团，内设董事长、总经理及分管安全、生产、经营等副总经理，下设安全管理部、生产部、科技发展部、通防管理部等13个机关部室。邯郸区域所属羊东矿等生产矿井7处、资源整合矿井1处。
[bookmark: _Toc24860]（二）事故地点基本情况
事故发生在8476采煤工作面第5#液压支架处（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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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8476采煤工作面示意图
该工作面位于五二采区，煤层平均厚度1.2m，煤层倾角平均17°，走向平均706m，倾斜长度平均110m，可采储量12.8万吨。选用走向长壁后退式综合机械化采煤法，一次采全高。工作面采用MG550/1270-WD型交流电牵引采煤机割煤，使用SGZ800/630型可弯曲刮板输送机运煤，溜子道使用SZB-730/90转载机一部，DSJ-80/40/2×40型胶带输送机三部接力运煤。本工作面共安装83架ZY6800/08/15D型掩护式液压支架，外形尺寸：长4950mm×宽1450mm×高800mm，重14.4t（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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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8476采煤工作面掩护式液压支架示意图
2.事故现场情况
8476采煤工作面于2024年11月26日开始初采，2025年2月22日已推采214.7m，剩余491.3m。工作面仰采11°，正过两条断层，3#液压支架处断层H=1.5m和78#液压支架处断层H=2.5m。2025年2月19日夜班始，下机头底板裂隙出水，水量1.2m3/min，受水影响工作面停止生产，至2月22日中班工作面下端头积水排下去后恢复生产。事故发生在第5#液压支架处，位于局部洼点，低于两侧液压支架。
[bookmark: _Toc20088][bookmark: _Toc2020390075]事故发生时，综采二区在8476采煤工作面组织回采作业。（三）事故发生经过
2025年2月22日中班（14时～22时），综采二区共出勤24人，跟班人员为主管技术员申某，班长苗某某、副班长陈某某，包含申某某在内的11名工人负责工作面出煤，申某某负责工作面第1～40#液压支架顶溜拉架等工作，7名机电工负责溜子道设备运转及排水，2名后勤人员管理单体液压支柱，1人联系回料（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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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25年2月22日中班8476采煤工作面人员分布示意图
14时15分许，当班人员陆续入井。14时50分，申某某到达工作面，由于下端头水大，水淹转载机机尾，工作面无法出煤，副班长陈某某组织申某某等3人在转载机机尾清淤排水。约17时，水位下降，申某某等人员回到工作面岗位上，采煤机从15#架往下机头方向割煤，割透下机头煤壁后，采煤机反向继续割煤至15#架时，下机头段开始顶溜拉架。副班长陈某某看着申某某操作液压支架顶过1#～4#支架前部刮板输送机，发现5#支架底座钻底，安排申某某清理架前浮煤后，向上方采煤机方向巡查。
17时20分，陈某某行走至10#支架时，听见下方“咕咚”一声响，陈某某立即返回至5#支架处，看到申某某趴在管线架上，5#支架顶梁压在身上，煤帮方向距头部1m左右有一根道木(长1000mm×宽150mm×高150mm)斜横在底板上，申某某头部朝煤帮，屁股朝支架立柱，向上翻白眼，鼻子和嘴往外流血，左眼眉骨上方有一道约100mm伤口，呼叫没有回应（见图4、图5、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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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事故前现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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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事故后现场示意图
[image: ][image: ]
图6   现场模拟示意图
2、 [bookmark: _Toc1245077176][bookmark: _Toc1643615744][bookmark: _Toc2203]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bookmark: _Toc240097677][bookmark: _Toc5177][bookmark: _Toc628712390][bookmark: _Toc321159303][bookmark: _Toc137631278][bookmark: OLE_LINK37]（一）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陈某某呼叫申某某无回应，后续掐人中并进行心肺复苏，均没有反应，同时呼叫机头处人员。17时25分许，苗某某、申某到达后发现申某某已无呼吸、无脉搏。苗某某、申某向综采二区值班室值班人员牛某某汇报事故情况，牛某某向时任回采副矿长王某某汇报事故情况，并安排苗某某、陈某某等6人使用废旧锚杆和塑料网制作成简易担架，从8476采煤工作面溜子道将申某某抬运到五二轨道片口，使用矿车运至羊东副井底。升井后，综采二区工会主席吕某某等3人将申某某送至武安市殡仪馆。
[bookmark: _Toc456452042][bookmark: _Toc16699]（二）事故瞒报情况
[bookmark: _Toc1788655315][bookmark: _Toc133573697][bookmark: _Toc137631280]2月22日17时32分，苗某某、申某通过8476溜子道电话向综采二区值班人员牛某某汇报了事故情况。17时34分，牛某某用手机向王某某汇报事故情况。17时45分起至20时申某某升井，牛某某按王某某安排，以备件运升井形式，将申某某向外运，并通知在井下的区长张某某排人员进行布置，停了工作面涉及的视频监控摄像头供电、清理外单位的人、联系矿车运送人员升井等事宜。18时，王某某用手机向时任矿长张某某汇报事故情况。19时，王某某到矿长张某某办公室进行了汇报，张某某听取王某某汇报后，决定不向政府相关部门和上级企业报告，由王某某安排申某某升井及后续处理事宜。19时40分，张某某安排人员做好安抚家属、控制信访和社会舆情等事宜。20时许，申某某升井后，牛某某联系武安市殡仪馆存放尸体，并联系了申某某家属。2月23日开完早安会后，张某某安排人员筹借资金赔付死者家属。
至2025年4月邯郸市政府组织核查前，未向政府相关部门和上级企业报告事故。
[bookmark: _Toc4305]（三）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bookmark: _Toc1862790998]从事故应急处置总体情况看，事故发生后，羊东矿组织了救援工作，没有安排急救人员参加救援，没有按照规定时间向相关部门和上级企业上报事故信息，存在瞒报行为。
[bookmark: _Toc2987][bookmark: _Toc1972468505][bookmark: _Toc258017552]三、事故核查情况
2025年4月，邯郸市政府对河北省应急管理厅交办的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有限公司羊东矿2025年2月22日发生一起生产安全事故举报进行了核查，通过核查确认：2025年2月22日，该矿综采二区发生一起生产安全事故，造成1人死亡。4月28日邯郸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交了《关于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有限公司羊东矿发生一起生产安全事故的报告》。
[bookmark: _Toc22014][bookmark: _Toc214479117]四、事故原因分析
[bookmark: _Toc8015][bookmark: _Toc814932905][bookmark: _Toc1370770736]（一）直接原因
申某某单人使用道木代替单体液压支柱在5#液压支架处起吊本架底座，道木滑脱、支架下降伤到头部且顶梁挤压身体导致事故发生。
[bookmark: _Toc32683]（二）间接原因
[bookmark: OLE_LINK41]1.作业规程和安全技术措施落实不到位。8476采煤工作面调整液压支架时未落实作业规程和安全技术措施“严禁人员在支架下操作本架，必须远距离操作”“严禁使用杂木、道木、废旧钻杆等材料代替单体液压支柱进行调架”“调整支架时，至少两人一组协调作业”“移架、调架时，支架正前方、下方不得有人行走或停留”等规定，未采用远距离操作，违规使用道木调整工作面液压支架，单人调整支架无人配合。
2.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井下现场未全面排查工作面液压支架钻底等情况下采用道木代替单体液压支柱、未采用远距离操作调整支架的风险隐患。
3.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跟班区管及当班班长未督促职工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和措施作业，对调整支架等重点环节安全管控不到位，未有效制止作业人员调整液压支架的违章作业行为。
4.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作业规程、安全技术措施宣贯效果差，职工对单人调整支架等作业风险意识淡薄，对移动支架时安全站位重要性认识不足，保安意识和保安能力不足。
[bookmark: _Toc18976][bookmark: _Toc1773855322][bookmark: _Toc649118901]五、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bookmark: _Toc6088][bookmark: _Toc1752]（一）对事故责任人员的行政处理处罚建议
[bookmark: _Toc721932095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GoBack]共对11名相关责任人员提出处理建议。其中羊东矿矿长、回采副矿长、安全副矿长、综采二区区长等5人分别给予党政纪处分；羊东矿党委书记、综采二区党支部书记2人给予党纪处分；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有限公司安全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给予批评教育；羊东矿矿长、党委书记、回采副矿长、安全副矿长等9人给予行政罚款；3人给予暂停或撤销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资格证；1人因遇难免予追究责任；4人涉嫌犯罪，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调查处理；1人列入安全生产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bookmark: _Toc8279]（二）对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理处罚建议
羊东矿未严格落实安全技术措施，现场隐患排查不认真，安全教育效果差，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煤矿安全生产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事故发生后，未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违反了《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建议合并罚款229万元，列入安全生产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bookmark: _Toc14613][bookmark: _Toc1378506266][bookmark: _Toc733394008]六、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bookmark: _Toc667][bookmark: _Toc2137276751]（一）加强现场作业安全管理。安全管理人员要认真检查各处施工作业地点是否严格按照规程措施施工。在每次作业前，现场人员对现场环境进行全面确认，预判可能存在的机械伤害、地质条件变化等环境风险因素，在作业过程中，密切关注现场环境变化，遇到支架调整等情况，严格落实相关安全措施。
[bookmark: _Toc24694]（二）强化安全隐患排查。全面分析单人作业等生产各环节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加大安全巡查频次，发现问题及时整改，施行责任联挂。完善调整支架等设备的安全注意事项，采取有效措施制止违章调整支架等冒险蛮干行为。加强单岗作业人员安全管理，做到联保自保，彻底消除隐患。 
[bookmark: _Toc30355]（三）提升安全教育培训效果。要认真贯彻安全技术措施，现场作业严格按照安全技术措施进行。强化支架操作等机电设备的操作培训，使职工熟练掌握设备性能、操作流程和正确站位，正确操作，妥善处置异常情况。定期对安全培训效果进行评估，切实提升员工的安全素质和操作技能。
[bookmark: _Toc18526]（四）切实提高依法办矿意识。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有限公司及羊东矿要提高依法办矿意识，严格依法办矿，加强安全生产管理，认真履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等规定职责。对生产安全事故消除“不想报、不敢报、不愿报”的错误认知，及时、如实上报事故，坚决杜绝迟报、漏报、谎报、瞒报事故违法行为。
            

              河北邯郸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有限公司
羊东矿“2·22”一般其他事故调查组
                              2025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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